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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
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（药品部分）预算和

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度中央下达广东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10,845 万

元，其中药品部分（以下简称中央补助资金）5,422.5 万元，

广东区域绩效目标随同资金文件同步下达，包括：按计划开展

新冠疫苗批签发检验、“两品一械”抽样检验、中药材质量监

测、化妆品风险监测等工作，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不

合格产品查处率达到 100%，主动及时上报抽检工作中发现的质

量风险及安全隐患。加强药物滥用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，

进一步提升监测水平。加强药品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技术支撑

体系建设，逐步建立放射性药品检验检测能力。制定与发布 15

项中药全产业链团体标准，提升中药材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能

力；开展广东省中药材标准及饮片炮制规范汇编，完成 30 个品

种标准提升工作。加强科普宣传，广泛宣传普及“两品一械”

安全知识，全省 21 个地市药品安全宣传覆盖率达到 100%，营

造良好社会共治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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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中央补助资金共计 5,422.5 万元，我省根据国家药

监局年度工作任务安排，结合我省药品监管工作实际，综合研

究提出资金分配计划，采用因素分配和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式

分配资金。其中，安排省本级资金 4,412.85 万元，转移市县资

金 1,009.65 万元，主要用于“两品一械”抽检、风险监测和新

冠病毒疫苗批签发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药物滥用人群监

测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、中药标准体系建设、药品安全科普宣

传等专项工作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2023年中央补助资金预算下达总额为5,422.5万元，其中：

2022年12月提前下达资金4,133.5万元（省本级资金纳入2023

年年初部门预算），2023 年 7 月下达资金 1,289 万元，资金到

位率为 100%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央补助资金实际支出

4,719.31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87.03%。资金未支出的主要原因：

一是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控因素影响，部分工作未能按计划开

展，形成了一定的结转结余资金；二是部分项目涉及检验检测设

备购置，招标采购流程较长，资金年中下达项目实施时间较短，

需结转下年使用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2023 年中央补助资金资金分配科学、下达及时、拨付合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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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规范，我省建立了覆盖预算编制、监督、评价和应用全过程

的绩效管理体系，将中央补助资金纳入绩效管理，在细化下达

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并及时纠偏，组

织完成年度绩效自评工作，探索开展中央补助资金绩效自评复

核，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，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。我省按

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统筹安排和使用上级和本级的药

品监管资金。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一致原则，足额安排

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2023 年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均已完成，一是已按计划完

成药品承检品种 8 个，医疗器械抽样 597 批次、检验 188 批次，

化妆品抽检 818 批次，化妆品风险监测批次 430 批次，中药材

质量检测品种 1 个。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不合格产品

查处率达到 100%，并主动及时上报抽检及风险监测工作中发现

的质量风险及安全隐患。二是进一步加强药物滥用和医疗器械

不良事件监测，2023 年药物滥用监测地市覆盖率达到 100%，药

物滥用监测报告审核通过率达到 100%，收集重点监测不良事件

报告 786 份，完成 3 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重点监测中期数据分

析报告。三是按要求完成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药品注册联合核

查任务共 44 项，完成《医用雾化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》等

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送审稿 6 份。四是药品、

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，省级医疗器



4

械检验检测机构常规检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65.10%，省级医

疗器械检验机构能力建设等级达到 B-；完成放射性药品检验能

力扩项 10 项，逐步建立放射性药品检验检测能力；完成医疗器

械新版 GB9706 系列标准检验能力扩项 5 项，加快医疗器械新版

GB9706 系列标准的能力建设。五是制定与发布 15 项中药全产

业链团体标准，进一步提升了中药材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能力；

完成 30 个中药材品种《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》（1984 年版）

标准提升工作，制定《广东省地方中药标准制订工作规范》等

3 个标准汇编通则，为后续标准汇编工作做好准备。六是广泛

宣传普及“两品一械”安全知识，举办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、

化妆品宣传周、医疗器械宣传周等活动，参加药品安全科普宣

传活动公众的满意率达到 93.5%，全省 21 个地市药品安全覆盖

率达到 100%，增强社会公众对药品安全信心，营造良好社会共

治氛围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一是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2023 年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共设置

了 28 个产出指标（三级指标），其中 26 个指标已达标完成，2

个指标受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控因素影响未达预期。二是效益指

标完成情况。2023 年共设置了 5个效益指标，经统计，5个效益

指标均已完成，指标完成率均达到了 100%。三是满意度指标完

成情况。2023 年设置了 1个满意度指标，实现了预期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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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。一是“取得《放射工作人

员证》人员数量”“放射性药品检验能力扩项数”指标的完

成率分别为 133.33%、142.86%，略高于 130%，出现较小的

偏离情况，主要是为加快放药检验能力参数扩项进度，增加

了人员的投入；同时项目组成员加班加点推进项目进度，高

效实现了扩项项目的增加。二是“完成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

药品注册联合核查任务数”指标的完成率为 80%，主要是预

计国家分派任务数与实际下达任务数存在一定偏差，分派任

务均已按时完成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。一是加强项目前期论证，全面统筹项

目设计和规划，组织项目申报前的评审或专家指导活动，进

一步核实项目绩效指标的完成预期，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

标；二是在绩效目标申报前期，加强与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

的沟通衔接，尽量准确预判年度工作量，缩小与预期指标值

的差距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2024 年，省药品监管局将继续组织开展中央补助资金绩效

自评复核工作，对各地市、各项目主管处室（单位）绩效自评进

行审核评价，并形成自评复核结果，促进各地、各单位改进绩效

管理工作质量，进一步优化项目和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省药品监管局将根据有关规定，将绩效自评结果向同级人大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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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社会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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